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吳傳仁  

代  理  人  吳孟融律師

            李明智律師

            賴翰立律師

            蕭榆霈律師

相  對  人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天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債權人聲請假處分，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權人以新台幣32,500,000元為相對人即債務人歐欣環

保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即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

效)終結前，相對人即債務人於附件一所列不動產不得為移轉之

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3,000元由相對人即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

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538

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規定，應就其

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

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固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惟若債

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

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所謂釋明者，係使法院就

某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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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

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是假處分固非確定私權之訴

訟程序，債權本案請求是否確實存在，本非該保全程序所應

審究之事項。但債權人請求及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

因，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仍應釋

明之，如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不能就其本案請求及假處

分之原因，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者，亦應駁回其

聲請。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係指金錢以外，而適於民事訴

訟之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因避重大之損害或因其他情

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無論

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律關係均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適格，

財產上之法律關係，亦不以金錢請求以外之法律關係為限；

繼續性之法律關係固無論，即令非屬繼續性之法律關係，祇

要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

之情形而有必要，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時，即得聲請為該項

處分(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53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

法院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

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

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

件，則法院於判斷聲請人之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

有無必要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應較量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

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或因未處分致本案判決勝訴時所

生之損害，與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或未

為該處分所可能取得之利益，並視規制性處分或滿足性處

分、重大性或急迫性、釋明難易程度、身分法益或財產法

益、公益或私益、社會地位高低或經濟上強弱勢、是否有不

可回復之重大損害等情形決之(最高法院94年台抗字第792

號、99年度台抗字第915號)。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件請求之原因事實：

　⑴相對人係於95年7月13日設立，營運廢棄物掩埋之公司。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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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起，相對人即規畫於臺南市龍崎區設置龍崎事業廢棄物

綜合處理中心(下稱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為營運所需

相對人陸續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及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取得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

00000地號(下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及臺南市○○

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番社段112

-23等三筆土地合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並為此展開相關業務

工作，包括向主管機關申請用地變更、規劃設計、水土保持

計畫書，興辦事業計畫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等，以推動系

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之開發。而聲請人為相對人股東。

　⑵相對人曾於112年6月9日召開董事會(下稱112年董事會)，並

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董事會主席，112年董事會議討論

第1案為公司資產處分案，考量政府法令及政策變動，致相

對人原主要事業無法達成，而無法再續行系爭廢棄物綜合處

理中心之開發，遂擬對相對人名下資產進行處分。而112年

董事會議議事錄記載，土地係以新臺幣(下同)177,003,546

元購置取得(下稱系爭購地成本)等語；董事會對土地處分亦

提出兩項方案，其一係建請退輔會購回，其二則係授權相對

人董事長林志燦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處分，或作價

轉投資，以尋求業務轉型。最終該議案經相對人全體董事一

致通過，授權相對人董事長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辦

理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事宜。

　⑶於112年董事會後，相對人即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下

稱112年股東會)，並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112年股東會

主席。而依112年股東會議事錄所，相對人董事會提請股東

會討論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案，業經與會股東「同意依董事

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

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

資次之」，並決議授權相對人時任之董事長林志燦處分相對

人所有土地(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

　⑷然而，就112年股東會議事錄，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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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概略記載為「同意」，並未如其他議案般明確註記為「與

會股東一致同意」。相對人董事會亦未向股東揭露相對人所

有土地實際市價，即逕提議以系爭購地成本處分。可見相對

人處分其所有土地究否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相對人股

東最終同意之表決權數為若干，實屬不明；而系爭購地成本

是否反映相對人所有土地之真實市值，聲請人等股東實難以

自112年股東會及其議事錄內容，予以判斷。

　⑸豈料，聲請人於近日獲悉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下稱臺南地政

局)於114年7年4日發函通知相對人，稱相對人委託代理人談

麗貞曾於113年11月12日申報113年普字123500號不動產買賣

成交案件(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交易相對人為錦錩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錦錩公司)，案經代理人於114年6月

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申請

更正為19,236,455元，故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

契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

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

證明文件。聲請人於斯時始知悉相對人竟早已於113年6月24

日與錦錩公司洽定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並據此與錦錩公司

簽訂買賣契約，甚於113年11月12日委託代理人就相對人所

有土地交易總價申報實價登錄。可見相對人與錦錩公司就土

地簽訂買賣契約以來，迄今已逾一年之久，過程中相對人更

委任代理人辦理實價登錄及變更申報，惟相對人從未向聲請

人等股東說明相對人土地交易案之對象、價格、價金給付方

式，及是否已取得錦錩公司給付價金；甚而，觀諸相對人所

有土地交易案之實價登錄價格，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

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

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

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

　⑹甚者，經聲請人進一步調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

登記第二類謄本，竟發現相對人早已於113年11月14日將番

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錦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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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⑺準此，鑒於相對人所有土地為其重大資產，應取得股東會特

別決議始得處分，而相對人居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強行

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現更已移

轉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為避免相對人於相對人所有土

地交易案之效力尚未確定前，即將剩餘尚未移轉之系爭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聲請人從而提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聲請，請准於聲請人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提起之本案訴

訟確定之前，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移

轉。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未依照公司法第185條，由相對人

股東會特別決議擬定交易價格，即逕由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

司簽訂買賣契約，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效力自屬無效。故聲

請人以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行為，並確認買賣關係無效

之訴，釐清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爭議，並防止聲請人之股

東權益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

　⑵相對人土地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違反公司法

第185條而屬無效，聲請人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

訴，且相對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董事則違反公司

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董事會

停止違法行為，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

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並具有極高勝訴可能。

　⑶經查，相對人112年董事會及112年股東會，均已肯認所有土

地核屬相對人重大資產，故處分方式及條件，自屬股東會權

限範圍，且縱股東會已授權董事會執行，授權意旨及範圍仍

應明確，甚如授權處分之價格有所調整，更有再行股東會決

議之必要。相對人112年股東會是否通過決議授權董事長，

以不低於系爭購地價格，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及股東同意

之表決權數，均未載明於議事錄。而不論係相對人首次申報

系爭土地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

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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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授權董事長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之價格，即系爭購地成

本177,003,546元；甚於112年股東會後，相對人從未經股東

會特別決議通過調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總價，亦不曾向股

東報告交易相對人、價金給付方式等，迄今相對人是否已收

受款項，亦有不明，在在顯示相對人以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

價格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已違反公司法第185條及前揭判

決意旨，並未經過相對人股東會特別決議，尤為灼然。

　⑷相對人明知所有土地處分應為股東會決定權限範圍，渠等卻

仍於112年股東會提議授權董事長一人執行。是參酌前揭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相對人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以違反授

權範圍之價格，由相對人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洽定相對人

所有土地交易案，並據此簽訂買賣契約，足認兩造就相對人

所有土地交易案是否合法生效之法律關係顯有爭執；且相對

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其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

人依照公司法第194條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決議，並請

求法院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訴訴訟，勝訴率高，殆無疑義。

　㈢如容任相對人未依公司法第185條程序，即任意處分系爭土

地，並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對聲請人股東權益，核屬重大

無法回復之損害。

　⑴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尚登記為相對人，是目前仍未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早已於113年1

1月14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錦錩公司，而就剩餘系爭土地，

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容任相對人繼續執行相對人所

有土地交易案，相對人公司之資產恐將被相對人轉移他處，

毋寧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極高風險，即便最終勝訴，系爭土

地卻遭轉手他處，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損害。反之，准

許為暫時狀態處分僅係維持現狀，對相對人並無實質影響，

保全利益顯遠高於不許可之損害。

　⑵再者，相對人關係企業即台灣歐多貝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歐多貝斯公司)，先前持有相對人19,220,000股之股份，卻

遭同樣擔任歐多貝斯公司董事長之林志燦，未依公司法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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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條所定程序，擅自處分歐多貝斯公司名下不動產、持有相

對人及歐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榮公司)之股份。歐榮

公司所持有榮景環保股份有限公司3,600,000股、中壢大園

股份有限公司23,090,000股、平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6,023,

000股之股份，亦由相同擔任歐榮公司之董事長林志燦擅自

處分予第三人。可見相對人董事長林志燦迭未依照公司法第

185條程序，即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可徵其罔顧公司法

特設第185條以保障公司股東之意旨，漠視公司治理之基本

要求，更是將股東權益之保障機制棄如敝屣。

　㈣相對人確有移轉名下土地予第三人之高度可能性，定暫時狀

態處分自具有急迫性及必要性：

　⑴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補字第1920號裁定，銘耀公司

業已於114年7月起訴請求相對人移轉土地所有權，而請求移

轉之標的即為系爭土地。而現任相對人代表人吳天銘與銘耀

公司代表人王依婷，目前同時擔任銘耀公所指派之歐榮公司

法人董事，足證其間具高度關聯與實質控制關係，並疑似重

演過往不法移轉關係企業資產模式，意圖將相對人名下所有

土地移轉予銘耀公司。倘若上開土地最終全數移轉，屆時將

造成相對人全體股東無可回復之嚴重財產損害。

　⑵參酌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截至113年12月底，相對人帳

上之現金與應收帳款，並未因出售土地而有相應增加，顯示

相對人出售其所有土地後，並未實際收受對價，亦未反映於

帳面上，益證本案實有不法移轉公司資產之虞。

　⑶綜上所述，相對人確有違反公司法第185條，擅自處分公司

重大資產情形，且本案涉及相對人全數不動產，一經移轉，

將造成公司及全體股東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本件聲請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具高度必要性與急迫性，為防止繼續不法移

轉公司資產，維護聲請人及全體股東權益之情。

　㈤定暫時狀態處分係為確保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未釐

清前，不遭相對人片面移轉所有權。倘相對人確信相對人所

有土地交易案合於公司法規定，則其仍可於本案訴訟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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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循正當法律程序就系爭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反

之，倘現階段即允許相對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嗣後法院判決

卻認定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為無效，則聲請人將陷

於極為不公平之處境，甚至喪失法律救濟之可能，為維護聲

請人正當權益，避免其蒙受無法回復之財產損害，請求准許

暫時狀態處分。

　㈥再就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本案

訴訟」係指何訴訟，以及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為何之部分：

　⑴聲請人於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

「本案訴訟」係指兩造間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效之訴訟，有

電話紀錄在卷可憑。

　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係引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所記

載：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

特別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

2年6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

經合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

司已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

第23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

會停止違法行為，亦得以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引用

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第2頁第7-12行、第7頁第7-13行、第

10頁第2-12行所示，有電話紀錄在卷可憑(卷第237頁)。

　㈦並聲明：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請准禁止相對人移轉附件一所

列之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

三、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通知相對

人陳述意見，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相對人董事會於112年6月9日召開會議，決議授權當時董事

長林志燦出售系爭土地，售價不得低於購置成本177,003,54

6元。其後，相對人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除決議系

爭土地出售金額為177,003,546元外，並同時授權董事長林

志燦處理土地出售相關事宜。當日股東會簽到簿統計，出席

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為38,497,552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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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755股之74.5%)，符合公司法所定開會門檻。另未親自

出席股東，均以書面委任董事長林志燦代表出席並行使表決

權。

　㈡本件系爭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

人依法院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

元予榮民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

計對價19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

元。交易係依董事會及股東會授權後依法簽署之買賣契約，

且非任何私下契約。

　㈢聲請人主張113年度財務會計簽證未表明系爭土地出售相關

事項，據此懷疑交易對價未入帳，與事實不符。實際原因係

台南市政府於土地登記時誤登出售金額，相對人已依程序申

請更正。在金額更正完成前，會計帳務依法無法於113年度

簽證入帳；待更正完成後，帳務即會依法如實反映，並無隱

匿或不入帳之情事。

　㈣依相對人股東名冊記載，聲請人吳傳仁持有股份僅220,275

股，占全體股份0.43%。若准許其以此低比例股權、且不提

擔保，即限制相對人依合法程序所為之重大交易，恐致相對

人及其他股東重大損失，亦違背公司治理及多數決原則。

　㈤聲請人所提「歐多貝斯公司」、「歐榮公司」等其他公司之

股權或資產爭議，與相對人並無關聯，亦與本案系爭土地交

易無涉，無從作為本案聲請之依據。

　㈥相對人與買受人所簽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倘相對人未能履

行移轉土地之義務，應賠償買方已支付價金5倍。而買方目

前已支付金額約120,000,000元，若依約定計算，潛在賠償

金額將高達600,000,000元。足證若以訴訟手段惡意阻撓交

易，將造成相對人鉅額損失，影響公司及全體股東權益。

　㈦而且，先前部分小股東曾多次要求公司同意其自行開發土

地，或以自行出售方式謀取價差。相對人自始即依法處理，

拒絕任何違背公司利益之不當要求，僅依股東會決議及公司

法規範辦理資產處分，以確保公司整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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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為確保重大事項程序正當性，相對人於113年6月12日(第五

屆第15次董事會)於法院調解程序前先行召開董事會，確認

調解方向與授權；並於113年6月14日(第五屆第16次董事會)

再度召開董事會，追認並執行調解結論。經查核相關資料，

前負責人林志燦就系爭土地之處分，均依公司法與章程所定

會議程序辦理，無逾權或未經決議情形。另相對人股權中有

19%由政府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持股，並派任一

席董事，董事會及股東會均實際到場參與決議，足徵本件處

分程序之正當與透明。

　㈨相對人雖尊重法院裁定，惟如法院認有准許聲請必要，為保

障相對人後續可能遭受之重大損害及求償權利，請法院依民

事訴訟法第151條第2項規定，命聲請人提出相當數額擔保，

以維權益平衡。

　㈩從而，本件經核對相關歷史開會文件資料，相對人前負責人

林志燦出售土地一切程序合法，交易價格亦高於股東會決議

金額且依法簽署契約。聲請人持股比例極低且主張與事實不

符，顯不足以支持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急迫性與必要性，

顯無理由。

　�為此，爰聲請：駁回聲請。倘法院仍認應准許，請一併命聲

請人提供足額擔保，以維雙方權益平衡。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台南市龍崎區番社段等

53筆土地清冊、聲請人股東證明文件、相對人112年董事會

議事錄、相對人112年股東會議事錄、台南市政府地政局核

發更正買賣案件查核之函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

地第二類登記謄本、歐多貝斯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

證明文件、歐榮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明文件等文

件為證；其次，就兩造間爭執法律關係部分，聲請人主張：

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特別

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2年6

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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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司已

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

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停

止違法行為，並據此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業據聲請

人陳明在卷，有民事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電話紀錄在卷

可按(卷第8、13、16、237頁)，自堪認兩造間確有爭執之法

律關係存在，且該爭執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判斷確定，足

認就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及原因部分，聲請人已為釋明。

　㈡其次，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部分：

　⑴按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

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

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185條第5項)。並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185條第4

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並經股東

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

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

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

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216號)。

　⑵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有土地之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

會特別決議，自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而屬無效，且相對人董

事則已違反公司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

求相對人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並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

無效之訴等語，而相對人公司乃：①於112年6月9日董事會

議事錄，關於第一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

「與會董事一致通過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

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

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若以轉投資方式處分，其所占股

權比例將再提到董事會討論。」等語，②於112年6月30日股

東常會議事錄，關於第四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

乃為「�同意依董事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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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

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公司是否解散清算應視

土地處分狀況而定，本案目前保留」等語，有董事會議事

錄、股東常會議事錄在卷可憑(卷第61-63、65-67、141-147

頁)，據此，上開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決議是否經特別決

議通過，並無從由上開決議內容之記載予以判斷，因此，相

對人公司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5項等規定，先經特

別決議後為公司主要營業資產之處分，即有未明。

　⑶次就系爭土地交易案之價金部分，相對人雖以：「本件系爭

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依法院

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予榮民

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對價19

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等語，

以為主張；但是，此部分業據聲請人以：「…代理人於114

年6月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159,473,200元，申

請更正為19,236,455元，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

契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

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

證明文件」、「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0元，抑或嗣

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

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

7,003,546元」等語，並有臺南地政局補正通知在卷可按，

因此，本件實際申報資訊所記載之內容，即與相對人前揭陳

述內容，顯係全然不同，且有相互矛盾情形，應可確定，是

聲請人聲請意旨之主張，顯非無由，應堪採信。

　⑷再就番社段第112-23、112-24、826-5等三筆土地部分，該

三筆土地業經相對人於113年11月14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

轉登記予錦錩公司，則聲請人就本件50筆土地部分主張以：

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任相對人繼續執行土地移轉，

相對人資產恐將被轉移他處，將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即便最

終勝訴，系爭土地卻遭轉手他處，導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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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損害，且現狀變更將致聲請人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等語，堪認聲請人已就上開情形有所釋明，雖釋明仍

有所不足，本院認命聲請人供擔保足以補足其釋明之欠缺，

是其聲請應予准許。　　

　㈢再者，就擔保金額部分：

　⑴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

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以標的物受假處

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

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額為依據(最高

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

　⑵查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禁止相對人公司將如附件一所示

之土地讓與及移轉，則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乃為其

暫時無法移轉土地等處分期間之損失，茲審酌本件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記載之金額為150,000,000元，且聲請人所欲提起

之本案請求為確認買賣契約無效等，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

依司法院公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

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1年4個月、2年、1

年，合計4年4個月，據以推估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

處分之損害如以法定遲延利息為計算基準，約為32,500,000

元(150,000,000元*5%*(4+4/12)≒32,500,000，元以下四捨

五入)，茲以上開金額作為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

分之損失，故認本件擔保金額應為32,500,000元為適當。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

項、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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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

聲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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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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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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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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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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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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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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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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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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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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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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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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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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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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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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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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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吳傳仁  
代  理  人  吳孟融律師
            李明智律師
            賴翰立律師
            蕭榆霈律師
相  對  人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天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權人以新台幣32,500,000元為相對人即債務人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即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效)終結前，相對人即債務人於附件一所列不動產不得為移轉之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3,000元由相對人即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538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規定，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固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惟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所謂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是假處分固非確定私權之訴訟程序，債權本案請求是否確實存在，本非該保全程序所應審究之事項。但債權人請求及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仍應釋明之，如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不能就其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者，亦應駁回其聲請。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係指金錢以外，而適於民事訴訟之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因避重大之損害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無論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律關係均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適格，財產上之法律關係，亦不以金錢請求以外之法律關係為限；繼續性之法律關係固無論，即令非屬繼續性之法律關係，祇要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時，即得聲請為該項處分(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53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法院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則法院於判斷聲請人之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有無必要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應較量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或因未處分致本案判決勝訴時所生之損害，與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或未為該處分所可能取得之利益，並視規制性處分或滿足性處分、重大性或急迫性、釋明難易程度、身分法益或財產法益、公益或私益、社會地位高低或經濟上強弱勢、是否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等情形決之(最高法院94年台抗字第792號、99年度台抗字第915號)。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件請求之原因事實：
　⑴相對人係於95年7月13日設立，營運廢棄物掩埋之公司。於95年起，相對人即規畫於臺南市龍崎區設置龍崎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下稱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為營運所需相對人陸續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取得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及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合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並為此展開相關業務工作，包括向主管機關申請用地變更、規劃設計、水土保持計畫書，興辦事業計畫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等，以推動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之開發。而聲請人為相對人股東。
　⑵相對人曾於112年6月9日召開董事會(下稱112年董事會)，並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董事會主席，112年董事會議討論第1案為公司資產處分案，考量政府法令及政策變動，致相對人原主要事業無法達成，而無法再續行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之開發，遂擬對相對人名下資產進行處分。而112年董事會議議事錄記載，土地係以新臺幣(下同)177,003,546元購置取得(下稱系爭購地成本)等語；董事會對土地處分亦提出兩項方案，其一係建請退輔會購回，其二則係授權相對人董事長林志燦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處分，或作價轉投資，以尋求業務轉型。最終該議案經相對人全體董事一致通過，授權相對人董事長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辦理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事宜。
　⑶於112年董事會後，相對人即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下稱112年股東會)，並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112年股東會主席。而依112年股東會議事錄所，相對人董事會提請股東會討論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案，業經與會股東「同意依董事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次之」，並決議授權相對人時任之董事長林志燦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
　⑷然而，就112年股東會議事錄，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卻僅概略記載為「同意」，並未如其他議案般明確註記為「與會股東一致同意」。相對人董事會亦未向股東揭露相對人所有土地實際市價，即逕提議以系爭購地成本處分。可見相對人處分其所有土地究否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相對人股東最終同意之表決權數為若干，實屬不明；而系爭購地成本是否反映相對人所有土地之真實市值，聲請人等股東實難以自112年股東會及其議事錄內容，予以判斷。
　⑸豈料，聲請人於近日獲悉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下稱臺南地政局)於114年7年4日發函通知相對人，稱相對人委託代理人談麗貞曾於113年11月12日申報113年普字123500號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交易相對人為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錦錩公司)，案經代理人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申請更正為19,236,455元，故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契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證明文件。聲請人於斯時始知悉相對人竟早已於113年6月24日與錦錩公司洽定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並據此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甚於113年11月12日委託代理人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總價申報實價登錄。可見相對人與錦錩公司就土地簽訂買賣契約以來，迄今已逾一年之久，過程中相對人更委任代理人辦理實價登錄及變更申報，惟相對人從未向聲請人等股東說明相對人土地交易案之對象、價格、價金給付方式，及是否已取得錦錩公司給付價金；甚而，觀諸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實價登錄價格，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
　⑹甚者，經聲請人進一步調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竟發現相對人早已於113年11月14日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錦錩公司。
　⑺準此，鑒於相對人所有土地為其重大資產，應取得股東會特別決議始得處分，而相對人居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強行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現更已移轉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為避免相對人於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尚未確定前，即將剩餘尚未移轉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聲請人從而提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請准於聲請人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提起之本案訴訟確定之前，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移轉。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未依照公司法第185條，由相對人股東會特別決議擬定交易價格，即逕由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效力自屬無效。故聲請人以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行為，並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訴，釐清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爭議，並防止聲請人之股東權益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
　⑵相對人土地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而屬無效，聲請人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訴，且相對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並具有極高勝訴可能。
　⑶經查，相對人112年董事會及112年股東會，均已肯認所有土地核屬相對人重大資產，故處分方式及條件，自屬股東會權限範圍，且縱股東會已授權董事會執行，授權意旨及範圍仍應明確，甚如授權處分之價格有所調整，更有再行股東會決議之必要。相對人112年股東會是否通過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系爭購地價格，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及股東同意之表決權數，均未載明於議事錄。而不論係相對人首次申報系爭土地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之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甚於112年股東會後，相對人從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調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總價，亦不曾向股東報告交易相對人、價金給付方式等，迄今相對人是否已收受款項，亦有不明，在在顯示相對人以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已違反公司法第185條及前揭判決意旨，並未經過相對人股東會特別決議，尤為灼然。
　⑷相對人明知所有土地處分應為股東會決定權限範圍，渠等卻仍於112年股東會提議授權董事長一人執行。是參酌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相對人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以違反授權範圍之價格，由相對人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洽定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並據此簽訂買賣契約，足認兩造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是否合法生效之法律關係顯有爭執；且相對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其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人依照公司法第194條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決議，並請求法院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訴訴訟，勝訴率高，殆無疑義。
　㈢如容任相對人未依公司法第185條程序，即任意處分系爭土地，並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對聲請人股東權益，核屬重大無法回復之損害。
　⑴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尚登記為相對人，是目前仍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早已於113年11月14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錦錩公司，而就剩餘系爭土地，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容任相對人繼續執行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相對人公司之資產恐將被相對人轉移他處，毋寧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極高風險，即便最終勝訴，系爭土地卻遭轉手他處，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損害。反之，准許為暫時狀態處分僅係維持現狀，對相對人並無實質影響，保全利益顯遠高於不許可之損害。
　⑵再者，相對人關係企業即台灣歐多貝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多貝斯公司)，先前持有相對人19,220,000股之股份，卻遭同樣擔任歐多貝斯公司董事長之林志燦，未依公司法第185條所定程序，擅自處分歐多貝斯公司名下不動產、持有相對人及歐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榮公司)之股份。歐榮公司所持有榮景環保股份有限公司3,600,000股、中壢大園股份有限公司23,090,000股、平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6,023,000股之股份，亦由相同擔任歐榮公司之董事長林志燦擅自處分予第三人。可見相對人董事長林志燦迭未依照公司法第185條程序，即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可徵其罔顧公司法特設第185條以保障公司股東之意旨，漠視公司治理之基本要求，更是將股東權益之保障機制棄如敝屣。
　㈣相對人確有移轉名下土地予第三人之高度可能性，定暫時狀態處分自具有急迫性及必要性：
　⑴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補字第1920號裁定，銘耀公司業已於114年7月起訴請求相對人移轉土地所有權，而請求移轉之標的即為系爭土地。而現任相對人代表人吳天銘與銘耀公司代表人王依婷，目前同時擔任銘耀公所指派之歐榮公司法人董事，足證其間具高度關聯與實質控制關係，並疑似重演過往不法移轉關係企業資產模式，意圖將相對人名下所有土地移轉予銘耀公司。倘若上開土地最終全數移轉，屆時將造成相對人全體股東無可回復之嚴重財產損害。
　⑵參酌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截至113年12月底，相對人帳上之現金與應收帳款，並未因出售土地而有相應增加，顯示相對人出售其所有土地後，並未實際收受對價，亦未反映於帳面上，益證本案實有不法移轉公司資產之虞。
　⑶綜上所述，相對人確有違反公司法第185條，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情形，且本案涉及相對人全數不動產，一經移轉，將造成公司及全體股東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具高度必要性與急迫性，為防止繼續不法移轉公司資產，維護聲請人及全體股東權益之情。
　㈤定暫時狀態處分係為確保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未釐清前，不遭相對人片面移轉所有權。倘相對人確信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合於公司法規定，則其仍可於本案訴訟確定後，循正當法律程序就系爭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反之，倘現階段即允許相對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嗣後法院判決卻認定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為無效，則聲請人將陷於極為不公平之處境，甚至喪失法律救濟之可能，為維護聲請人正當權益，避免其蒙受無法回復之財產損害，請求准許暫時狀態處分。
　㈥再就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本案訴訟」係指何訴訟，以及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為何之部分：
　⑴聲請人於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本案訴訟」係指兩造間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效之訴訟，有電話紀錄在卷可憑。
　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係引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所記載：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特別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2年6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經合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司已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亦得以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引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第2頁第7-12行、第7頁第7-13行、第10頁第2-12行所示，有電話紀錄在卷可憑(卷第237頁)。
　㈦並聲明：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請准禁止相對人移轉附件一所列之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
三、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相對人董事會於112年6月9日召開會議，決議授權當時董事長林志燦出售系爭土地，售價不得低於購置成本177,003,546元。其後，相對人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除決議系爭土地出售金額為177,003,546元外，並同時授權董事長林志燦處理土地出售相關事宜。當日股東會簽到簿統計，出席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為38,497,552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51,654,755股之74.5%)，符合公司法所定開會門檻。另未親自出席股東，均以書面委任董事長林志燦代表出席並行使表決權。
　㈡本件系爭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依法院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予榮民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對價19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交易係依董事會及股東會授權後依法簽署之買賣契約，且非任何私下契約。
　㈢聲請人主張113年度財務會計簽證未表明系爭土地出售相關事項，據此懷疑交易對價未入帳，與事實不符。實際原因係台南市政府於土地登記時誤登出售金額，相對人已依程序申請更正。在金額更正完成前，會計帳務依法無法於113年度簽證入帳；待更正完成後，帳務即會依法如實反映，並無隱匿或不入帳之情事。
　㈣依相對人股東名冊記載，聲請人吳傳仁持有股份僅220,275股，占全體股份0.43%。若准許其以此低比例股權、且不提擔保，即限制相對人依合法程序所為之重大交易，恐致相對人及其他股東重大損失，亦違背公司治理及多數決原則。
　㈤聲請人所提「歐多貝斯公司」、「歐榮公司」等其他公司之股權或資產爭議，與相對人並無關聯，亦與本案系爭土地交易無涉，無從作為本案聲請之依據。
　㈥相對人與買受人所簽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倘相對人未能履行移轉土地之義務，應賠償買方已支付價金5倍。而買方目前已支付金額約120,000,000元，若依約定計算，潛在賠償金額將高達600,000,000元。足證若以訴訟手段惡意阻撓交易，將造成相對人鉅額損失，影響公司及全體股東權益。
　㈦而且，先前部分小股東曾多次要求公司同意其自行開發土地，或以自行出售方式謀取價差。相對人自始即依法處理，拒絕任何違背公司利益之不當要求，僅依股東會決議及公司法規範辦理資產處分，以確保公司整體權益。
　㈧為確保重大事項程序正當性，相對人於113年6月12日(第五屆第15次董事會)於法院調解程序前先行召開董事會，確認調解方向與授權；並於113年6月14日(第五屆第16次董事會)再度召開董事會，追認並執行調解結論。經查核相關資料，前負責人林志燦就系爭土地之處分，均依公司法與章程所定會議程序辦理，無逾權或未經決議情形。另相對人股權中有19%由政府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持股，並派任一席董事，董事會及股東會均實際到場參與決議，足徵本件處分程序之正當與透明。
　㈨相對人雖尊重法院裁定，惟如法院認有准許聲請必要，為保障相對人後續可能遭受之重大損害及求償權利，請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51條第2項規定，命聲請人提出相當數額擔保，以維權益平衡。
　㈩從而，本件經核對相關歷史開會文件資料，相對人前負責人林志燦出售土地一切程序合法，交易價格亦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且依法簽署契約。聲請人持股比例極低且主張與事實不符，顯不足以支持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急迫性與必要性，顯無理由。
　為此，爰聲請：駁回聲請。倘法院仍認應准許，請一併命聲請人提供足額擔保，以維雙方權益平衡。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台南市龍崎區番社段等53筆土地清冊、聲請人股東證明文件、相對人112年董事會議事錄、相對人112年股東會議事錄、台南市政府地政局核發更正買賣案件查核之函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歐多貝斯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明文件、歐榮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明文件等文件為證；其次，就兩造間爭執法律關係部分，聲請人主張：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特別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2年6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經合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司已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並據此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有民事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電話紀錄在卷可按(卷第8、13、16、237頁)，自堪認兩造間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且該爭執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判斷確定，足認就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及原因部分，聲請人已為釋明。
　㈡其次，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部分：
　⑴按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185條第5項)。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216號)。
　⑵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有土地之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自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而屬無效，且相對人董事則已違反公司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並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訴等語，而相對人公司乃：①於112年6月9日董事會議事錄，關於第一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與會董事一致通過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若以轉投資方式處分，其所占股權比例將再提到董事會討論。」等語，②於112年6月30日股東常會議事錄，關於第四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同意依董事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公司是否解散清算應視土地處分狀況而定，本案目前保留」等語，有董事會議事錄、股東常會議事錄在卷可憑(卷第61-63、65-67、141-147頁)，據此，上開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決議是否經特別決議通過，並無從由上開決議內容之記載予以判斷，因此，相對人公司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5項等規定，先經特別決議後為公司主要營業資產之處分，即有未明。
　⑶次就系爭土地交易案之價金部分，相對人雖以：「本件系爭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依法院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予榮民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對價19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等語，以為主張；但是，此部分業據聲請人以：「…代理人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159,473,200元，申請更正為19,236,455元，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契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證明文件」、「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等語，並有臺南地政局補正通知在卷可按，因此，本件實際申報資訊所記載之內容，即與相對人前揭陳述內容，顯係全然不同，且有相互矛盾情形，應可確定，是聲請人聲請意旨之主張，顯非無由，應堪採信。
　⑷再就番社段第112-23、112-24、826-5等三筆土地部分，該三筆土地業經相對人於113年11月14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錦錩公司，則聲請人就本件50筆土地部分主張以：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任相對人繼續執行土地移轉，相對人資產恐將被轉移他處，將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即便最終勝訴，系爭土地卻遭轉手他處，導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損害，且現狀變更將致聲請人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堪認聲請人已就上開情形有所釋明，雖釋明仍有所不足，本院認命聲請人供擔保足以補足其釋明之欠缺，是其聲請應予准許。　　
　㈢再者，就擔保金額部分：
　⑴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以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額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
　⑵查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禁止相對人公司將如附件一所示之土地讓與及移轉，則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乃為其暫時無法移轉土地等處分期間之損失，茲審酌本件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記載之金額為150,000,000元，且聲請人所欲提起之本案請求為確認買賣契約無效等，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依司法院公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1年4個月、2年、1年，合計4年4個月，據以推估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分之損害如以法定遲延利息為計算基準，約為32,500,000元(150,000,000元*5%*(4+4/12)≒32,5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茲以上開金額作為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分之損失，故認本件擔保金額應為32,500,000元為適當。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吳傳仁  

代  理  人  吳孟融律師

            李明智律師

            賴翰立律師

            蕭榆霈律師

相  對  人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天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債權人聲請假處分，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權人以新台幣32,500,000元為相對人即債務人歐欣環

保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即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

效)終結前，相對人即債務人於附件一所列不動產不得為移轉之

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3,000元由相對人即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

    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538

    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規定，應就其請

    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前

    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固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惟若債權

    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供

    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所謂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

    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係

    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

    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是假處分固非確定私權之訴訟

    程序，債權本案請求是否確實存在，本非該保全程序所應審

    究之事項。但債權人請求及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

    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仍應釋明之

    ，如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不能就其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

    原因，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者，亦應駁回其聲請

    。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係指金錢以外，而適於民事訴訟之

    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因避重大之損害或因其他情事，有

    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無論財產上

    或身分上之法律關係均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適格，財產上

    之法律關係，亦不以金錢請求以外之法律關係為限；繼續性

    之法律關係固無論，即令非屬繼續性之法律關係，祇要為防

    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有必要，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時，即得聲請為該項處分(

    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53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法院就

    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

    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

    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則法

    院於判斷聲請人之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有無必要

    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應較量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

    獲得確保之利益，或因未處分致本案判決勝訴時所生之損害

    ，與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或未為該處分

    所可能取得之利益，並視規制性處分或滿足性處分、重大性

    或急迫性、釋明難易程度、身分法益或財產法益、公益或私

    益、社會地位高低或經濟上強弱勢、是否有不可回復之重大

    損害等情形決之(最高法院94年台抗字第792號、99年度台抗

    字第915號)。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件請求之原因事實：

　⑴相對人係於95年7月13日設立，營運廢棄物掩埋之公司。於95

    年起，相對人即規畫於臺南市龍崎區設置龍崎事業廢棄物綜

    合處理中心(下稱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為營運所需相

    對人陸續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及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取得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地

    號(下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及臺南市○○區○○段0000

    地號等50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

    地合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並為此展開相關業務工作，包括

    向主管機關申請用地變更、規劃設計、水土保持計畫書，興

    辦事業計畫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等，以推動系爭廢棄物綜

    合處理中心之開發。而聲請人為相對人股東。

　⑵相對人曾於112年6月9日召開董事會(下稱112年董事會)，並

    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董事會主席，112年董事會議討論

    第1案為公司資產處分案，考量政府法令及政策變動，致相

    對人原主要事業無法達成，而無法再續行系爭廢棄物綜合處

    理中心之開發，遂擬對相對人名下資產進行處分。而112年

    董事會議議事錄記載，土地係以新臺幣(下同)177,003,546

    元購置取得(下稱系爭購地成本)等語；董事會對土地處分亦

    提出兩項方案，其一係建請退輔會購回，其二則係授權相對

    人董事長林志燦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處分，或作價

    轉投資，以尋求業務轉型。最終該議案經相對人全體董事一

    致通過，授權相對人董事長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辦

    理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事宜。

　⑶於112年董事會後，相對人即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下

    稱112年股東會)，並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112年股東會

    主席。而依112年股東會議事錄所，相對人董事會提請股東

    會討論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案，業經與會股東「同意依董事

    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

    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

    資次之」，並決議授權相對人時任之董事長林志燦處分相對

    人所有土地(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

　⑷然而，就112年股東會議事錄，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卻僅

    概略記載為「同意」，並未如其他議案般明確註記為「與會

    股東一致同意」。相對人董事會亦未向股東揭露相對人所有

    土地實際市價，即逕提議以系爭購地成本處分。可見相對人

    處分其所有土地究否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相對人股東

    最終同意之表決權數為若干，實屬不明；而系爭購地成本是

    否反映相對人所有土地之真實市值，聲請人等股東實難以自

    112年股東會及其議事錄內容，予以判斷。

　⑸豈料，聲請人於近日獲悉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下稱臺南地政局

    )於114年7年4日發函通知相對人，稱相對人委託代理人談麗

    貞曾於113年11月12日申報113年普字123500號不動產買賣成

    交案件(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交易相對人為錦錩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錦錩公司)，案經代理人於114年6月24

    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申請更

    正為19,236,455元，故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契

    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對

    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證

    明文件。聲請人於斯時始知悉相對人竟早已於113年6月24日

    與錦錩公司洽定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並據此與錦錩公司簽

    訂買賣契約，甚於113年11月12日委託代理人就相對人所有

    土地交易總價申報實價登錄。可見相對人與錦錩公司就土地

    簽訂買賣契約以來，迄今已逾一年之久，過程中相對人更委

    任代理人辦理實價登錄及變更申報，惟相對人從未向聲請人

    等股東說明相對人土地交易案之對象、價格、價金給付方式

    ，及是否已取得錦錩公司給付價金；甚而，觀諸相對人所有

    土地交易案之實價登錄價格，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

    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

    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

    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

　⑹甚者，經聲請人進一步調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

    登記第二類謄本，竟發現相對人早已於113年11月14日將番

    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錦錩公司。

　⑺準此，鑒於相對人所有土地為其重大資產，應取得股東會特

    別決議始得處分，而相對人居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強行

    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現更已移

    轉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為避免相對人於相對人所有土

    地交易案之效力尚未確定前，即將剩餘尚未移轉之系爭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聲請人從而提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聲請，請准於聲請人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提起之本案訴

    訟確定之前，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移

    轉。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未依照公司法第185條，由相對人股

    東會特別決議擬定交易價格，即逕由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

    簽訂買賣契約，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效力自屬無效。故聲請

    人以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行為，並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

    訴，釐清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爭議，並防止聲請人之股東

    權益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

　⑵相對人土地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違反公司法

    第185條而屬無效，聲請人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

    訴，且相對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董事則違反公司

    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董事會

    停止違法行為，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

    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並具有極高勝訴可能。

　⑶經查，相對人112年董事會及112年股東會，均已肯認所有土

    地核屬相對人重大資產，故處分方式及條件，自屬股東會權

    限範圍，且縱股東會已授權董事會執行，授權意旨及範圍仍

    應明確，甚如授權處分之價格有所調整，更有再行股東會決

    議之必要。相對人112年股東會是否通過決議授權董事長，

    以不低於系爭購地價格，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及股東同意

    之表決權數，均未載明於議事錄。而不論係相對人首次申報

    系爭土地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

    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之價格，即系爭購地成

    本177,003,546元；甚於112年股東會後，相對人從未經股東

    會特別決議通過調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總價，亦不曾向股

    東報告交易相對人、價金給付方式等，迄今相對人是否已收

    受款項，亦有不明，在在顯示相對人以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

    價格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已違反公司法第185條及前揭判

    決意旨，並未經過相對人股東會特別決議，尤為灼然。

　⑷相對人明知所有土地處分應為股東會決定權限範圍，渠等卻

    仍於112年股東會提議授權董事長一人執行。是參酌前揭最

    高法院判決意旨，相對人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以違反授

    權範圍之價格，由相對人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洽定相對人

    所有土地交易案，並據此簽訂買賣契約，足認兩造就相對人

    所有土地交易案是否合法生效之法律關係顯有爭執；且相對

    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其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

    人依照公司法第194條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決議，並請

    求法院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訴訴訟，勝訴率高，殆無疑義。

　㈢如容任相對人未依公司法第185條程序，即任意處分系爭土地

    ，並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對聲請人股東權益，核屬重大無

    法回復之損害。

　⑴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尚登記為相對人，是目前仍未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早已於113年1

    1月14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錦錩公司，而就剩餘系爭土地，

    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容任相對人繼續執行相對人所

    有土地交易案，相對人公司之資產恐將被相對人轉移他處，

    毋寧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極高風險，即便最終勝訴，系爭土

    地卻遭轉手他處，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損害。反之，准

    許為暫時狀態處分僅係維持現狀，對相對人並無實質影響，

    保全利益顯遠高於不許可之損害。

　⑵再者，相對人關係企業即台灣歐多貝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

    多貝斯公司)，先前持有相對人19,220,000股之股份，卻遭

    同樣擔任歐多貝斯公司董事長之林志燦，未依公司法第185

    條所定程序，擅自處分歐多貝斯公司名下不動產、持有相對

    人及歐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榮公司)之股份。歐榮公

    司所持有榮景環保股份有限公司3,600,000股、中壢大園股

    份有限公司23,090,000股、平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6,023,00

    0股之股份，亦由相同擔任歐榮公司之董事長林志燦擅自處

    分予第三人。可見相對人董事長林志燦迭未依照公司法第18

    5條程序，即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可徵其罔顧公司法特

    設第185條以保障公司股東之意旨，漠視公司治理之基本要

    求，更是將股東權益之保障機制棄如敝屣。

　㈣相對人確有移轉名下土地予第三人之高度可能性，定暫時狀

    態處分自具有急迫性及必要性：

　⑴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補字第1920號裁定，銘耀公司業

    已於114年7月起訴請求相對人移轉土地所有權，而請求移轉

    之標的即為系爭土地。而現任相對人代表人吳天銘與銘耀公

    司代表人王依婷，目前同時擔任銘耀公所指派之歐榮公司法

    人董事，足證其間具高度關聯與實質控制關係，並疑似重演

    過往不法移轉關係企業資產模式，意圖將相對人名下所有土

    地移轉予銘耀公司。倘若上開土地最終全數移轉，屆時將造

    成相對人全體股東無可回復之嚴重財產損害。

　⑵參酌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截至113年12月底，相對人帳

    上之現金與應收帳款，並未因出售土地而有相應增加，顯示

    相對人出售其所有土地後，並未實際收受對價，亦未反映於

    帳面上，益證本案實有不法移轉公司資產之虞。

　⑶綜上所述，相對人確有違反公司法第185條，擅自處分公司重

    大資產情形，且本案涉及相對人全數不動產，一經移轉，將

    造成公司及全體股東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本件聲請定暫時

    狀態假處分，具高度必要性與急迫性，為防止繼續不法移轉

    公司資產，維護聲請人及全體股東權益之情。

　㈤定暫時狀態處分係為確保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未釐

    清前，不遭相對人片面移轉所有權。倘相對人確信相對人所

    有土地交易案合於公司法規定，則其仍可於本案訴訟確定後

    ，循正當法律程序就系爭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反之，

    倘現階段即允許相對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嗣後法院判決卻認

    定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為無效，則聲請人將陷於極

    為不公平之處境，甚至喪失法律救濟之可能，為維護聲請人

    正當權益，避免其蒙受無法回復之財產損害，請求准許暫時

    狀態處分。

　㈥再就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本案

    訴訟」係指何訴訟，以及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為何之部分：

　⑴聲請人於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

    本案訴訟」係指兩造間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效之訴訟，有電

    話紀錄在卷可憑。

　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係引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所記

    載：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

    特別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

    2年6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

    經合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

    司已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

    第23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

    會停止違法行為，亦得以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引用

    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第2頁第7-12行、第7頁第7-13行、第

    10頁第2-12行所示，有電話紀錄在卷可憑(卷第237頁)。

　㈦並聲明：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請准禁止相對人移轉附件一所

    列之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

三、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通知相對

    人陳述意見，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相對人董事會於112年6月9日召開會議，決議授權當時董事長

    林志燦出售系爭土地，售價不得低於購置成本177,003,546

    元。其後，相對人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除決議系爭

    土地出售金額為177,003,546元外，並同時授權董事長林志

    燦處理土地出售相關事宜。當日股東會簽到簿統計，出席股

    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為38,497,552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51,65

    4,755股之74.5%)，符合公司法所定開會門檻。另未親自出

    席股東，均以書面委任董事長林志燦代表出席並行使表決權

    。

　㈡本件系爭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

    依法院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

    予榮民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

    對價19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

    交易係依董事會及股東會授權後依法簽署之買賣契約，且非

    任何私下契約。

　㈢聲請人主張113年度財務會計簽證未表明系爭土地出售相關事

    項，據此懷疑交易對價未入帳，與事實不符。實際原因係台

    南市政府於土地登記時誤登出售金額，相對人已依程序申請

    更正。在金額更正完成前，會計帳務依法無法於113年度簽

    證入帳；待更正完成後，帳務即會依法如實反映，並無隱匿

    或不入帳之情事。

　㈣依相對人股東名冊記載，聲請人吳傳仁持有股份僅220,275股

    ，占全體股份0.43%。若准許其以此低比例股權、且不提擔

    保，即限制相對人依合法程序所為之重大交易，恐致相對人

    及其他股東重大損失，亦違背公司治理及多數決原則。

　㈤聲請人所提「歐多貝斯公司」、「歐榮公司」等其他公司之

    股權或資產爭議，與相對人並無關聯，亦與本案系爭土地交

    易無涉，無從作為本案聲請之依據。

　㈥相對人與買受人所簽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倘相對人未能履行

    移轉土地之義務，應賠償買方已支付價金5倍。而買方目前

    已支付金額約120,000,000元，若依約定計算，潛在賠償金

    額將高達600,000,000元。足證若以訴訟手段惡意阻撓交易

    ，將造成相對人鉅額損失，影響公司及全體股東權益。

　㈦而且，先前部分小股東曾多次要求公司同意其自行開發土地

    ，或以自行出售方式謀取價差。相對人自始即依法處理，拒

    絕任何違背公司利益之不當要求，僅依股東會決議及公司法

    規範辦理資產處分，以確保公司整體權益。

　㈧為確保重大事項程序正當性，相對人於113年6月12日(第五屆

    第15次董事會)於法院調解程序前先行召開董事會，確認調

    解方向與授權；並於113年6月14日(第五屆第16次董事會)再

    度召開董事會，追認並執行調解結論。經查核相關資料，前

    負責人林志燦就系爭土地之處分，均依公司法與章程所定會

    議程序辦理，無逾權或未經決議情形。另相對人股權中有19

    %由政府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持股，並派任一席

    董事，董事會及股東會均實際到場參與決議，足徵本件處分

    程序之正當與透明。

　㈨相對人雖尊重法院裁定，惟如法院認有准許聲請必要，為保

    障相對人後續可能遭受之重大損害及求償權利，請法院依民

    事訴訟法第151條第2項規定，命聲請人提出相當數額擔保，

    以維權益平衡。

　㈩從而，本件經核對相關歷史開會文件資料，相對人前負責人

    林志燦出售土地一切程序合法，交易價格亦高於股東會決議

    金額且依法簽署契約。聲請人持股比例極低且主張與事實不

    符，顯不足以支持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急迫性與必要性，

    顯無理由。

　為此，爰聲請：駁回聲請。倘法院仍認應准許，請一併命聲

    請人提供足額擔保，以維雙方權益平衡。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台南市龍崎區番社段等5

    3筆土地清冊、聲請人股東證明文件、相對人112年董事會議

    事錄、相對人112年股東會議事錄、台南市政府地政局核發

    更正買賣案件查核之函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

    第二類登記謄本、歐多貝斯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

    明文件、歐榮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明文件等文件

    為證；其次，就兩造間爭執法律關係部分，聲請人主張：雙

    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特別決

    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2年6月

    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經合法

    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司已違

    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

    ，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停止

    違法行為，並據此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業據聲請人

    陳明在卷，有民事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電話紀錄在卷可

    按(卷第8、13、16、237頁)，自堪認兩造間確有爭執之法律

    關係存在，且該爭執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判斷確定，足認

    就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及原因部分，聲請人已為釋明。

　㈡其次，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部分：

　⑴按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

    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

    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185條第5項)。並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並經股東會以

    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

    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

    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216號)。

　⑵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有土地之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

    會特別決議，自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而屬無效，且相對人董

    事則已違反公司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

    求相對人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並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

    無效之訴等語，而相對人公司乃：①於112年6月9日董事會議

    事錄，關於第一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與

    會董事一致通過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

    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

    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若以轉投資方式處分，其所占股權比

    例將再提到董事會討論。」等語，②於112年6月30日股東常

    會議事錄，關於第四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

    「同意依董事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

    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

    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公司是否解散清算應視土地

    處分狀況而定，本案目前保留」等語，有董事會議事錄、股

    東常會議事錄在卷可憑(卷第61-63、65-67、141-147頁)，

    據此，上開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決議是否經特別決議通過

    ，並無從由上開決議內容之記載予以判斷，因此，相對人公

    司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5項等規定，先經特別決議

    後為公司主要營業資產之處分，即有未明。

　⑶次就系爭土地交易案之價金部分，相對人雖以：「本件系爭

    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依法院

    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予榮民

    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對價19

    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等語，

    以為主張；但是，此部分業據聲請人以：「…代理人於114年

    6月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159,473,200元，申請

    更正為19,236,455元，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契

    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對

    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證

    明文件」、「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0元，抑或嗣後

    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

    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

    03,546元」等語，並有臺南地政局補正通知在卷可按，因此

    ，本件實際申報資訊所記載之內容，即與相對人前揭陳述內

    容，顯係全然不同，且有相互矛盾情形，應可確定，是聲請

    人聲請意旨之主張，顯非無由，應堪採信。

　⑷再就番社段第112-23、112-24、826-5等三筆土地部分，該三

    筆土地業經相對人於113年11月14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

    登記予錦錩公司，則聲請人就本件50筆土地部分主張以：若

    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任相對人繼續執行土地移轉，相

    對人資產恐將被轉移他處，將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即便最終

    勝訴，系爭土地卻遭轉手他處，導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

    損害，且現狀變更將致聲請人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等語，堪認聲請人已就上開情形有所釋明，雖釋明仍有

    所不足，本院認命聲請人供擔保足以補足其釋明之欠缺，是

    其聲請應予准許。　　

　㈢再者，就擔保金額部分：

　⑴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

    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以標的物受假處

    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

    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額為依據(最高

    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

　⑵查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禁止相對人公司將如附件一所示

    之土地讓與及移轉，則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乃為其

    暫時無法移轉土地等處分期間之損失，茲審酌本件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記載之金額為150,000,000元，且聲請人所欲提起

    之本案請求為確認買賣契約無效等，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

    依司法院公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

    、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1年4個月、2年、1年

    ，合計4年4個月，據以推估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

    分之損害如以法定遲延利息為計算基準，約為32,500,000元

    (150,000,000元*5%*(4+4/12)≒32,500,000，元以下四捨五

    入)，茲以上開金額作為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分

    之損失，故認本件擔保金額應為32,500,000元為適當。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

    、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

    聲請執行。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456號

聲  請  人  吳傳仁  

代  理  人  吳孟融律師

            李明智律師

            賴翰立律師

            蕭榆霈律師

相  對  人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天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權人以新台幣32,500,000元為相對人即債務人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即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效)終結前，相對人即債務人於附件一所列不動產不得為移轉之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台幣3,000元由相對人即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538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規定，應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加以釋明，且兩者缺一不可，前開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固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惟若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絲毫未予釋明，法院即不得命供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所謂釋明者，係使法院就某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與證明係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是假處分固非確定私權之訴訟程序，債權本案請求是否確實存在，本非該保全程序所應審究之事項。但債權人請求及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仍應釋明之，如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不能就其本案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者，亦應駁回其聲請。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係指金錢以外，而適於民事訴訟之標的有繼續性者皆屬之，因避重大之損害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無論財產上或身分上之法律關係均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適格，財產上之法律關係，亦不以金錢請求以外之法律關係為限；繼續性之法律關係固無論，即令非屬繼續性之法律關係，祇要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且得以本案訴訟確定時，即得聲請為該項處分(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53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法院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則法院於判斷聲請人之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有無必要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應較量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或因未處分致本案判決勝訴時所生之損害，與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或未為該處分所可能取得之利益，並視規制性處分或滿足性處分、重大性或急迫性、釋明難易程度、身分法益或財產法益、公益或私益、社會地位高低或經濟上強弱勢、是否有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等情形決之(最高法院94年台抗字第792號、99年度台抗字第915號)。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件請求之原因事實：

　⑴相對人係於95年7月13日設立，營運廢棄物掩埋之公司。於95年起，相對人即規畫於臺南市龍崎區設置龍崎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下稱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為營運所需相對人陸續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取得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及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合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並為此展開相關業務工作，包括向主管機關申請用地變更、規劃設計、水土保持計畫書，興辦事業計畫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等，以推動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之開發。而聲請人為相對人股東。

　⑵相對人曾於112年6月9日召開董事會(下稱112年董事會)，並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董事會主席，112年董事會議討論第1案為公司資產處分案，考量政府法令及政策變動，致相對人原主要事業無法達成，而無法再續行系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之開發，遂擬對相對人名下資產進行處分。而112年董事會議議事錄記載，土地係以新臺幣(下同)177,003,546元購置取得(下稱系爭購地成本)等語；董事會對土地處分亦提出兩項方案，其一係建請退輔會購回，其二則係授權相對人董事長林志燦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處分，或作價轉投資，以尋求業務轉型。最終該議案經相對人全體董事一致通過，授權相對人董事長以不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辦理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事宜。

　⑶於112年董事會後，相對人即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下稱112年股東會)，並由時任董事長林志燦擔任112年股東會主席。而依112年股東會議事錄所，相對人董事會提請股東會討論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案，業經與會股東「同意依董事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次之」，並決議授權相對人時任之董事長林志燦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

　⑷然而，就112年股東會議事錄，相對人所有土地處分決議卻僅概略記載為「同意」，並未如其他議案般明確註記為「與會股東一致同意」。相對人董事會亦未向股東揭露相對人所有土地實際市價，即逕提議以系爭購地成本處分。可見相對人處分其所有土地究否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相對人股東最終同意之表決權數為若干，實屬不明；而系爭購地成本是否反映相對人所有土地之真實市值，聲請人等股東實難以自112年股東會及其議事錄內容，予以判斷。

　⑸豈料，聲請人於近日獲悉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下稱臺南地政局)於114年7年4日發函通知相對人，稱相對人委託代理人談麗貞曾於113年11月12日申報113年普字123500號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下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交易相對人為錦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錦錩公司)，案經代理人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申請更正為19,236,455元，故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契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證明文件。聲請人於斯時始知悉相對人竟早已於113年6月24日與錦錩公司洽定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並據此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甚於113年11月12日委託代理人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總價申報實價登錄。可見相對人與錦錩公司就土地簽訂買賣契約以來，迄今已逾一年之久，過程中相對人更委任代理人辦理實價登錄及變更申報，惟相對人從未向聲請人等股東說明相對人土地交易案之對象、價格、價金給付方式，及是否已取得錦錩公司給付價金；甚而，觀諸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實價登錄價格，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

　⑹甚者，經聲請人進一步調閱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竟發現相對人早已於113年11月14日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錦錩公司。

　⑺準此，鑒於相對人所有土地為其重大資產，應取得股東會特別決議始得處分，而相對人居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強行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現更已移轉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為避免相對人於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尚未確定前，即將剩餘尚未移轉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他人，聲請人從而提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請准於聲請人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提起之本案訴訟確定之前，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移轉。

　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未依照公司法第185條，由相對人股東會特別決議擬定交易價格，即逕由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簽訂買賣契約，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效力自屬無效。故聲請人以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行為，並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訴，釐清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爭議，並防止聲請人之股東權益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

　⑵相對人土地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而屬無效，聲請人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訴，且相對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且該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予以確定，並具有極高勝訴可能。

　⑶經查，相對人112年董事會及112年股東會，均已肯認所有土地核屬相對人重大資產，故處分方式及條件，自屬股東會權限範圍，且縱股東會已授權董事會執行，授權意旨及範圍仍應明確，甚如授權處分之價格有所調整，更有再行股東會決議之必要。相對人112年股東會是否通過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系爭購地價格，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及股東同意之表決權數，均未載明於議事錄。而不論係相對人首次申報系爭土地交易總價為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處分相對人所有土地之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甚於112年股東會後，相對人從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調整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總價，亦不曾向股東報告交易相對人、價金給付方式等，迄今相對人是否已收受款項，亦有不明，在在顯示相對人以低於系爭購地成本之價格出售相對人所有土地，已違反公司法第185條及前揭判決意旨，並未經過相對人股東會特別決議，尤為灼然。

　⑷相對人明知所有土地處分應為股東會決定權限範圍，渠等卻仍於112年股東會提議授權董事長一人執行。是參酌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相對人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即以違反授權範圍之價格，由相對人董事長獨自與錦錩公司洽定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並據此簽訂買賣契約，足認兩造就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是否合法生效之法律關係顯有爭執；且相對人違反公司法第193條，其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人依照公司法第194條請求董事會停止執行違法決議，並請求法院確認買賣關係無效之訴訴訟，勝訴率高，殆無疑義。

　㈢如容任相對人未依公司法第185條程序，即任意處分系爭土地，並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對聲請人股東權益，核屬重大無法回復之損害。

　⑴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尚登記為相對人，是目前仍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早已於113年11月14日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錦錩公司，而就剩餘系爭土地，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容任相對人繼續執行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相對人公司之資產恐將被相對人轉移他處，毋寧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極高風險，即便最終勝訴，系爭土地卻遭轉手他處，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損害。反之，准許為暫時狀態處分僅係維持現狀，對相對人並無實質影響，保全利益顯遠高於不許可之損害。

　⑵再者，相對人關係企業即台灣歐多貝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多貝斯公司)，先前持有相對人19,220,000股之股份，卻遭同樣擔任歐多貝斯公司董事長之林志燦，未依公司法第185條所定程序，擅自處分歐多貝斯公司名下不動產、持有相對人及歐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榮公司)之股份。歐榮公司所持有榮景環保股份有限公司3,600,000股、中壢大園股份有限公司23,090,000股、平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6,023,000股之股份，亦由相同擔任歐榮公司之董事長林志燦擅自處分予第三人。可見相對人董事長林志燦迭未依照公司法第185條程序，即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可徵其罔顧公司法特設第185條以保障公司股東之意旨，漠視公司治理之基本要求，更是將股東權益之保障機制棄如敝屣。

　㈣相對人確有移轉名下土地予第三人之高度可能性，定暫時狀態處分自具有急迫性及必要性：

　⑴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補字第1920號裁定，銘耀公司業已於114年7月起訴請求相對人移轉土地所有權，而請求移轉之標的即為系爭土地。而現任相對人代表人吳天銘與銘耀公司代表人王依婷，目前同時擔任銘耀公所指派之歐榮公司法人董事，足證其間具高度關聯與實質控制關係，並疑似重演過往不法移轉關係企業資產模式，意圖將相對人名下所有土地移轉予銘耀公司。倘若上開土地最終全數移轉，屆時將造成相對人全體股東無可回復之嚴重財產損害。

　⑵參酌相對人113年度財務報告，截至113年12月底，相對人帳上之現金與應收帳款，並未因出售土地而有相應增加，顯示相對人出售其所有土地後，並未實際收受對價，亦未反映於帳面上，益證本案實有不法移轉公司資產之虞。

　⑶綜上所述，相對人確有違反公司法第185條，擅自處分公司重大資產情形，且本案涉及相對人全數不動產，一經移轉，將造成公司及全體股東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具高度必要性與急迫性，為防止繼續不法移轉公司資產，維護聲請人及全體股東權益之情。

　㈤定暫時狀態處分係為確保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未釐清前，不遭相對人片面移轉所有權。倘相對人確信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合於公司法規定，則其仍可於本案訴訟確定後，循正當法律程序就系爭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反之，倘現階段即允許相對人處分系爭土地，而嗣後法院判決卻認定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之效力為無效，則聲請人將陷於極為不公平之處境，甚至喪失法律救濟之可能，為維護聲請人正當權益，避免其蒙受無法回復之財產損害，請求准許暫時狀態處分。

　㈥再就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本案訴訟」係指何訴訟，以及本案爭執之法律關係為何之部分：

　⑴聲請人於本件請求聲明中所記載「本案訴訟確定前」中之「本案訴訟」係指兩造間確認土地買賣契約無效之訴訟，有電話紀錄在卷可憑。

　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係引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所記載：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特別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2年6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經合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司已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亦得以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引用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第2頁第7-12行、第7頁第7-13行、第10頁第2-12行所示，有電話紀錄在卷可憑(卷第237頁)。

　㈦並聲明：於本案訴訟確定前，請准禁止相對人移轉附件一所列之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等50筆土地。

三、經本院於114年8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相對人董事會於112年6月9日召開會議，決議授權當時董事長林志燦出售系爭土地，售價不得低於購置成本177,003,546元。其後，相對人於112年6月30日召開股東會，除決議系爭土地出售金額為177,003,546元外，並同時授權董事長林志燦處理土地出售相關事宜。當日股東會簽到簿統計，出席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為38,497,552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51,654,755股之74.5%)，符合公司法所定開會門檻。另未親自出席股東，均以書面委任董事長林志燦代表出席並行使表決權。

　㈡本件系爭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依法院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予榮民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對價19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交易係依董事會及股東會授權後依法簽署之買賣契約，且非任何私下契約。

　㈢聲請人主張113年度財務會計簽證未表明系爭土地出售相關事項，據此懷疑交易對價未入帳，與事實不符。實際原因係台南市政府於土地登記時誤登出售金額，相對人已依程序申請更正。在金額更正完成前，會計帳務依法無法於113年度簽證入帳；待更正完成後，帳務即會依法如實反映，並無隱匿或不入帳之情事。

　㈣依相對人股東名冊記載，聲請人吳傳仁持有股份僅220,275股，占全體股份0.43%。若准許其以此低比例股權、且不提擔保，即限制相對人依合法程序所為之重大交易，恐致相對人及其他股東重大損失，亦違背公司治理及多數決原則。

　㈤聲請人所提「歐多貝斯公司」、「歐榮公司」等其他公司之股權或資產爭議，與相對人並無關聯，亦與本案系爭土地交易無涉，無從作為本案聲請之依據。

　㈥相對人與買受人所簽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倘相對人未能履行移轉土地之義務，應賠償買方已支付價金5倍。而買方目前已支付金額約120,000,000元，若依約定計算，潛在賠償金額將高達600,000,000元。足證若以訴訟手段惡意阻撓交易，將造成相對人鉅額損失，影響公司及全體股東權益。

　㈦而且，先前部分小股東曾多次要求公司同意其自行開發土地，或以自行出售方式謀取價差。相對人自始即依法處理，拒絕任何違背公司利益之不當要求，僅依股東會決議及公司法規範辦理資產處分，以確保公司整體權益。

　㈧為確保重大事項程序正當性，相對人於113年6月12日(第五屆第15次董事會)於法院調解程序前先行召開董事會，確認調解方向與授權；並於113年6月14日(第五屆第16次董事會)再度召開董事會，追認並執行調解結論。經查核相關資料，前負責人林志燦就系爭土地之處分，均依公司法與章程所定會議程序辦理，無逾權或未經決議情形。另相對人股權中有19%由政府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持股，並派任一席董事，董事會及股東會均實際到場參與決議，足徵本件處分程序之正當與透明。

　㈨相對人雖尊重法院裁定，惟如法院認有准許聲請必要，為保障相對人後續可能遭受之重大損害及求償權利，請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51條第2項規定，命聲請人提出相當數額擔保，以維權益平衡。

　㈩從而，本件經核對相關歷史開會文件資料，相對人前負責人林志燦出售土地一切程序合法，交易價格亦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且依法簽署契約。聲請人持股比例極低且主張與事實不符，顯不足以支持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急迫性與必要性，顯無理由。

　為此，爰聲請：駁回聲請。倘法院仍認應准許，請一併命聲請人提供足額擔保，以維雙方權益平衡。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台南市龍崎區番社段等53筆土地清冊、聲請人股東證明文件、相對人112年董事會議事錄、相對人112年股東會議事錄、台南市政府地政局核發更正買賣案件查核之函文、番社段112-23等三筆土地之土地第二類登記謄本、歐多貝斯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明文件、歐榮公司擅自處分名下資產之相關證明文件等文件為證；其次，就兩造間爭執法律關係部分，聲請人主張：雙方間就「112年度股東會」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之特別決議規定授權董事長出售系爭土地，關係相對人公司112年6月30日股東會決議之效力，以及相對人公司董事長是否經合法授權代表與錦錩公司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相對人公司已違反公司法第193條，相對人公司之董事則違反公司法第23條，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公司之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並據此請求確認買賣關係無效等語，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有民事定暫時狀態處分聲請狀、電話紀錄在卷可按(卷第8、13、16、237頁)，自堪認兩造間確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且該爭執法律關係得以本案訴訟判斷確定，足認就定暫時狀態處分請求及原因部分，聲請人已為釋明。

　㈡其次，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部分：

　⑴按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185條第5項)。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2216號)。

　⑵本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所有土地之交易案，顯未經過股東會特別決議，自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而屬無效，且相對人董事則已違反公司法第23條，是聲請人得依公司法第194條請求相對人董事會停止違法行為，並得據此提起確認買賣契約無效之訴等語，而相對人公司乃：①於112年6月9日董事會議事錄，關於第一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與會董事一致通過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若以轉投資方式處分，其所占股權比例將再提到董事會討論。」等語，②於112年6月30日股東常會議事錄，關於第四案「公司資產處分案」之決議記載乃為「同意依董事會建議授權董事長以不低於購置成本之價值辦理土地處分事宜。以土地出售方式為第一優先，土地作價投資或其他轉投資方式次之。公司是否解散清算應視土地處分狀況而定，本案目前保留」等語，有董事會議事錄、股東常會議事錄在卷可憑(卷第61-63、65-67、141-147頁)，據此，上開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決議是否經特別決議通過，並無從由上開決議內容之記載予以判斷，因此，相對人公司是否有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5項等規定，先經特別決議後為公司主要營業資產之處分，即有未明。

　⑶次就系爭土地交易案之價金部分，相對人雖以：「本件系爭土地實際出售金額為150,000,000元，並另由買受人依法院和解書約定承諾於114年12月底前支付48,000,000元予榮民工程處，並於付款後塗銷相關設定抵押等事項，合計對價198,000,000元，高於股東會決議金額177,003,546元」等語，以為主張；但是，此部分業據聲請人以：「…代理人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將原申報交易總價159,473,200元，申請更正為19,236,455元，經臺南地政局通知申報資訊與買賣契約不一致，有申報登錄價格不實之虞，要求相對人提供相對人所有土地交易案於113年6月24日簽署之完整買賣契約等證明文件」、「不論係首次申報之159,473,200元，抑或嗣後於114年6月24日申請更正之19,236,455元，均遠遠低於相對人於112年股東會授權董事處分價格，即系爭購地成本177,003,546元」等語，並有臺南地政局補正通知在卷可按，因此，本件實際申報資訊所記載之內容，即與相對人前揭陳述內容，顯係全然不同，且有相互矛盾情形，應可確定，是聲請人聲請意旨之主張，顯非無由，應堪採信。

　⑷再就番社段第112-23、112-24、826-5等三筆土地部分，該三筆土地業經相對人於113年11月14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移轉登記予錦錩公司，則聲請人就本件50筆土地部分主張以：若不即時為暫時狀態處分，而任相對人繼續執行土地移轉，相對人資產恐將被轉移他處，將使聲請人等股東面臨即便最終勝訴，系爭土地卻遭轉手他處，導致股東權益受有無法彌補損害，且現狀變更將致聲請人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堪認聲請人已就上開情形有所釋明，雖釋明仍有所不足，本院認命聲請人供擔保足以補足其釋明之欠缺，是其聲請應予准許。　　

　㈢再者，就擔保金額部分：

　⑴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以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額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

　⑵查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係禁止相對人公司將如附件一所示之土地讓與及移轉，則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之損害，乃為其暫時無法移轉土地等處分期間之損失，茲審酌本件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記載之金額為150,000,000元，且聲請人所欲提起之本案請求為確認買賣契約無效等，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依司法院公佈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依序為1年4個月、2年、1年，合計4年4個月，據以推估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分之損害如以法定遲延利息為計算基準，約為32,500,000元(150,000,000元*5%*(4+4/12)≒32,5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茲以上開金額作為相對人於本案訴訟期間因不能處分之損失，故認本件擔保金額應為32,500,000元為適當。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附註：

一、債權人收受本裁定正本後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二、債權人依本裁定辦理提存後，應另行具狀並預繳執行費用，聲請執行。



